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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苏泊尔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负连带责任。

特别提示：

1、本利润分配方案披露至分配实施期间，公司于2024年4月30日将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5,150,000股股

份进行了注销；公司最新总股本为801,558,657股，回购专用证券账户最新持有的股份为4,667,500股。因此，

公司本次实施的利润分配方案按公司总股本801,558,657股扣除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持有的4,667,500股

后796,891,157股为基数进行利润分配，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现金红利27.30元（含税），合计派发现金股利

2,175,512,858.61元。

2、因公司回购股份不参与分红，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后，根据股票市值不变原则，实施权益分派前后公司

总股本保持不变，现金分红总额分摊到每一股的比例将减小，因此，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后除权除息价格计算

时，每股现金红利应以2.7141031元/股计算（每股现金红利=现金分红总额/总股本，即2.7141031元/股=2,

175,512,858.61元÷801,558,657股）。

浙江苏泊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本公司” 或“苏泊尔” ）2023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经

2024年4月25日召开的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权益分派方案的情况

1、公司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2023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以2023年末公司总股本806,708,657

股扣除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持有的9,817,500股后的796,891,157股为基数进行利润分配， 向全体股东每

10股派现金红利27.30元（含税），合计派发现金股利2,175,512,858.61元。本年度不送红股、也不进行资本公

积金转增股本。 本利润分配预案披露至分配实施期间，公司股本由于可转债转股、股份回购、股权激励行权、

再融资新增股份上市等原因发生变动的，依照变动后的股本为基数实施并保持上述分配比例不变。 《2023年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已于2024年4月26日刊登在《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

网（公告编号：2024-026）。

2、 因公司于2024年4月30日将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5,150,000股股份进行了注销， 公司最新总股本为

801,558,657股，回购专用证券账户最新持有的股份为4,667,500股。公司本次实施的利润分配方案按公司最

新总股本801,558,657股扣除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持有的4,667,500股后796,891,157股为基数进行利润

分配，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现金红利27.30元（含税），合计派发现金股利2,175,512,858.61元人民币。经上述

调整，本次实施的利润分配方案与公司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方案涉及分配的股本基数仍相同，其

他内容保持不变。

3、本次权益分派的实施距离公司股东大会通过该方案的时间未超过两个月。

二、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2023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801,558,657股扣除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持有的

4,667,500股后796,891,157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27.300000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通过深

股通持有股份的香港市场投资者、QFII、RQFII以及持有首发前限售股的个人和证券投资基金每10股派

24.570000元；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个人股息红利税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

本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待个人转让股票时，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注】；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

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证券投资基金所涉红利税， 对香港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按10%征收，对

内地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

【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1个月（含1个月）以内，每10股

补缴税款5.460000元；持股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每10股补缴税款2.730000元；持股超过1年的，不需

补缴税款。 】

三、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24年5月27日，除权除息日为：2024年5月28日。

四、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2024年5月27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五、权益分派方法

1、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A股股东现金红利将于2024年5月28日通过股东托管证

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2、以下A股股东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1 08*****076 SEB�INTERNATIONALE�S.A.S

在权益分派业务申请期间（申请日：2024年5月20日至登记日：2024年5月27日），如因自派股东证券账户内股份减少而导致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

金红利不足的，一切法律责任与后果由我公司自行承担。

六、关于除权除息价的计算原则及方式

考虑到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上的股份不参与2023年度权益分派，公司本次实际现金分红的总金额=实

际参与分配的总股本×分配比例，即2,175,512,858.61元=796,891,157股×2.73元/股。 因公司回购股份不

参与分红，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后，根据股票市值不变原则，实施权益分派前后公司总股本保持不变，现金分红

总额分摊到每一股的比例将减小， 因此， 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后除权除息价格计算时， 每股现金红利应以

2.7141031元/股计算 （每股现金红利=现金分红总额/总股本， 即2.7141031元/股=2,175,512,858.61元÷

801,558,657股）。 综上，在保证本次权益分派方案不变的前提下，2023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后的除权除息价格

按照上述原则及计算方式执行， 即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后的除权除息价格=股权登记日收盘价-2.7141031元/

股。

七、咨询机构

咨询地址：浙江省杭州市滨江区江晖路1772号苏泊尔大厦23楼证券部

咨询联系人：叶继德 方琳

咨询电话：0571-86858778

传真电话：0571-86858678

特此公告。

浙江苏泊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四年五月二十一日

证券代码：603283� � � � � �证券简称：赛腾股份 公告编号：2024-035

苏州赛腾精密电子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4年5月20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苏州市吴中经济开发区郭巷街道淞葭路 585� 号公司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30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68,285,548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35.1710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以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由董事长孙丰先生主持会议，公

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董事会秘书出席了会议。本次会议的召开及表决方式符合《中华人民共

和国公司法》等法律法规以及《苏州赛腾精密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8人，出席5人，董事王勇、娄洪卫、肖雪因公未能出席本次会议；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列席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董事会2023年度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8,285,548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2、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3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8,285,548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3、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3年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8,285,548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4、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3年独立董事述职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8,285,348 99.9997 0 0.0000 200 0.0003

5、议案名称：关于公司续聘2024年度财务审计机构及内控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8,274,048 99.9831 11,500 0.0169 0 0.0000

6、议案名称：关于开展外汇衍生品交易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8,285,548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7、议案名称：关于公司向银行申请授信额度及预计年度担保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8,285,548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8、议案名称：关于公司开展票据池业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6,029,443 96.6960 2,256,105 3.3040 0 0.0000

9、议案名称：关于公司董事2023� 年度薪酬执行情况及2024� 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8,285,348 99.9997 0 0.0000 200 0.0003

10、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3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8,285,548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1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监事2023� 年度薪酬执行情况及2024� 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8,285,548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12、议案名称：关于公司监事会2023年度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8,285,548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5

关于公司续聘2024年度财务审

计机构及内控审计机构的议案

27,772,492 99.9586 11,500 0.0414 0 0.0000

6 关于开展外汇衍生品交易的议案 27,783,992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7

关于公司向银行申请授信额度及

预计年度担保额度的议案

27,783,992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8 关于公司开展票据池业务的议案 25,527,887 91.8798 2,256,105 8.1202 0 0.0000

9

关于公司董事2023�年度薪酬执

行情况及2024�年度薪酬方案的

议案

27,783,792 99.9992 0 0.0000 200 0.0008

10

关于公司2023年度利润分配预

案的议案

27,783,992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会议的议案均为非累积投票议案，所有议案均审议通过；

2、本次会议的议案为非关联议案，不涉及关联股东。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

律师：张建胜、魏晟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出席会议人员资格、会议表决

程序及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

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苏州赛腾精密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5月21日

●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 报备文件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证券代码：002157� � � � � � � � �证券简称：*ST正邦 公告编号：2024一057

江西正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召集人：江西正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会；

2、会议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公司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

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向全体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公司股东可以在

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但同一股份只能选择现场投票、网络投票或符合规定的其他投

票方式中的一种表决方式，如果同一表决权出现重复投票的以第一次有效投票结果为准；

3、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2024年5月20日（星期一）下午14:30；

4、现场会议召开地点为：公司会议室；

5、网络投票时间为：

（1）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4年5月20日上午9:15～9:25，9:

30～11:30，下午13:00～15:00；

（2）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4年5月20日上午9:15至下午

15:00的任意时间。

6、股权登记日：2024年5月13日（星期一）。

7、会议主持人：本次会议由董事长鲍洪星先生主持。

8、 会议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计63名， 代表股份数量为2,959,861,

903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8.8136%。 其中，参加现场投票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7人，代表股份数

量为1,815,012,104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8008%；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为56人，代表股份数量

为1,144,849,799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5.0128%；参加现场及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及股东授权

代表62名，代表股份数量为1,559,861,903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0.4549%。

公司董事、监事和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本次会议，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上海市方达律师事务所刘洋先生和孙幸娟女士列席本次股东

大会进行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注：本决议中除特别说明外所有数值均保留4位小数，若出现各分项数值之和与总数尾数不符的情况，

均为四舍五入原因造成。 ）

二、议案的审议和表决情况：

（一）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

（二）本次股东大会形成决议如下：

1、审议通过了《2023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2,699,222,88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1.1942％；反对2,066,1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98％；弃权258,572,92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736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299,222,883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3.2909％； 反对2,066,

1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325％；弃权258,572,92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5767％。

2、审议通过了《2023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2,699,222,88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1.1942％；反对2,066,1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98％；弃权258,572,92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736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299,222,883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3.2909％； 反对2,066,

1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325％；弃权258,572,92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5767％。

3、审议通过了《2023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2,699,222,88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1.1942％；反对2,066,1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98％；弃权258,572,92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736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299,222,883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3.2909％； 反对2,066,

1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325％；弃权258,572,92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5767％。

4、审议通过了《2023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总表决情况：

同意2,699,222,88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1.1942％；反对2,066,1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98％；弃权258,572,92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736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299,222,883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3.2909％； 反对2,066,

1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325％；弃权258,572,92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5767％。

5、审议通过了《2023年度拟不进行利润分配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699,207,58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1.1937％；反对2,081,4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03％；弃权258,572,92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736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299,207,583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3.2899％； 反对2,081,

4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334％；弃权258,572,92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5767％。

6、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699,095,18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1.1899％；反对2,193,8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41％；弃权258,572,92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736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299,095,183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3.2827％； 反对2,193,

8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406％；弃权258,572,92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5767％。

7、审议通过了《关于2024年度对外提供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610,322,70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8.1907％；反对90,966,282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0733％； 弃权258,572,92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736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210,322,701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7.5917％；反对90,966,

282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8317％；弃权258,572,92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5767％。

表决结果：此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得出席股东大会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

过。

8、审议通过了《关于2024年度为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609,307,80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8.1564％；反对91,981,18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1076％； 弃权258,572,92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736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209,307,803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7.5266％；反对91,981,

18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8968％；弃权258,572,92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5767％。

表决结果：此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得出席股东大会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

过。

9、审议通过了《关于与关联方共同投资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该议案关联方为江西双胞胎农业有限公司， 江西双胞胎农业有限公司所持表决权股份数量为1,400,

000,000股，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规定，关联方江西双胞胎农业有限公司回避表决，出席股

东大会的非关联股东对该议案进行表决。

总表决情况：

同意1,299,095,18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3.2827％；反对2,193,8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406％；弃权258,572,92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576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299,095,183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3.2827％； 反对2,193,

8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406％；弃权258,572,92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5767％。

10、审议通过了《关于2024年向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借款及资金受托支付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该议案关联方为江西双胞胎农业有限公司， 江西双胞胎农业有限公司所持表决权股份数量为1,400,

000,000股，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规定，关联方江西双胞胎农业有限公司回避表决，出席股

东大会的非关联股东对该议案进行表决。

总表决情况：

同意1,299,095,18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3.2827％；反对2,193,8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406％；弃权258,572,92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576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299,095,183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3.2827％； 反对2,193,

8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406％；弃权258,572,92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5767％。

11、审议通过了《关于增加2024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该议案关联方为江西双胞胎农业有限公司， 江西双胞胎农业有限公司所持表决权股份数量为1,400,

000,000股，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规定，关联方江西双胞胎农业有限公司回避表决，出席股

东大会的非关联股东对该议案进行表决。

总表决情况：

同意1,299,095,18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3.2827％；反对2,193,8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406％；弃权258,572,92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576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299,095,183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3.2827％； 反对2,193,

8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406％；弃权258,572,92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5767％。

12、审议通过了《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

总表决情况：

同意2,699,095,18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1.1899％；反对2,193,8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41％；弃权258,572,92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736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299,095,183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3.2827％； 反对2,193,

8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406％；弃权258,572,92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5767％。

13、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小额快速融资相关事宜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699,095,18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1.1899％；反对2,193,8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41％；弃权258,572,92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736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299,095,183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3.2827％； 反对2,193,

8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406％；弃权258,572,92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5767％。

表决结果：此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得出席股东大会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

过。

14、审议通过了《关于〈江西正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员工持股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

该议案关联方为江西双胞胎农业有限公司， 江西双胞胎农业有限公司所持表决权股份数量为1,400,

000,000股，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规定，关联方江西双胞胎农业有限公司回避表决，出席股

东大会的非关联股东对该议案进行表决。

总表决情况：

同意1,298,945,16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3.2731％；反对2,343,818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503％；弃权258,572,92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576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298,945,165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3.2731％； 反对2,343,

818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503％；弃权258,572,92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5767％。

15、审议通过了《关于〈江西正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办法〉的议案》；

该议案关联方为江西双胞胎农业有限公司， 江西双胞胎农业有限公司所持表决权股份数量为1,400,

000,000股，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规定，关联方江西双胞胎农业有限公司回避表决，出席股

东大会的非关联股东对该议案进行表决。

总表决情况：

同意1,299,095,18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3.2827％；反对2,193,8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406％；弃权258,572,92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576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299,095,183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3.2827％； 反对2,193,

8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406％；弃权258,572,92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5767％。

16、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2024年员工持股计划有关事项的议案》。

该议案关联方为江西双胞胎农业有限公司， 江西双胞胎农业有限公司所持表决权股份数量为1,400,

000,000股，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规定，关联方江西双胞胎农业有限公司回避表决，出席股

东大会的非关联股东对该议案进行表决。

总表决情况：

同意1,298,945,16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3.2731％；反对2,343,818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503％；弃权258,572,92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576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298,945,165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3.2731％； 反对2,343,

818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503％；弃权258,572,92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5767％。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上海市方达律师事务所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有关中国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

规定；参与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人员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

的表决程序和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江西正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决

议；

2、《上海市方达律师事务所关于江西正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3、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江西正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四年五月二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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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元隆雅图文化传播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会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北京元隆雅图文化传播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23年年度权益分

派方案已获2024年5月10日召开的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现将权益分派事

宜公告如下：

一、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利润分配方案情况

1、北京元隆雅图文化传播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2023年年度权

益分派方案已获2024年5月10日召开的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2023年年度

利润分配方案为：以截至2024年3月31日公司总股本260,998,227� 股为基数，向全

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股利0.50元（含税），合计派发1,304.99� 万元，本次不送股、

不转增股份。 本次股利分配后剩余未分配利润结转至下一年度。

若在实施利润分配方案的股权登记日前公司总股本发生变化的，依照变动后的

股本为基数实施并保持上述分配比例不变。

2、本次实施的分配方案与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分配方案及其调整原则一致。

3、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实施距离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利润分配方案时

间未超过2个月。

4、自分配方案披露至实施期间公司股本总额未发生变化。

二、本次实施的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

本公司2023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 以公司现有总股本剔除已回购股份0股后

的260,998,227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0.500000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

后，QFII、RQFII以及持有首发前限售股的个人和证券投资基金每10股派0.450000

元；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个人股息红利税实行差

别化税率征收，本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待个人转让股票时，根据其持股期限计

算应纳税额【注】；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证券投资

基金所涉红利税，对香港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按10%征收，对内地投资者持有

基金份额部分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

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1个月（含1个月）以内，每10股补缴税款0.100000元；

持股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每10股补缴税款0.050000元；持股超过1年的，不

需补缴税款。 】

三、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24年5月27日，除权除息日为：2024年5月28日。

四、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至2024年5月27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

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登记在册

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五、权益分派方法

1、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A股股东现金红利将于2024年5

月28日通过股东托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2、以下A股股东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1 08*****860 元隆雅图（北京）投资有限公司

如因自派股东证券账户内股份减少而导致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

金红利不足的，一切法律责任与后果由我公司自行承担。

六、相关参数调整

根据《北京元隆雅图文化传播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

及其摘要》（以下简称《2020期权激励计划》）以及《北京元隆雅图文化传播股份有

限公司2022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以下简称《2022期权激励计

划》）的有关规定：若在行权前公司有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派送股票红利、股份拆细、

配股、缩股或派息等事项，应对股票期权的行权价格进行相应的调整。 公司将在本次

权益分派实施完毕后，根据《2020期权激励计划》《2022期权激励计划》对股票期权

的行权价格进行调整，届时详见公司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

相关公告。

七、有关咨询办法

咨询机构：北京元隆雅图文化传播股份有限公司证券部

咨询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广安门内大街338号港中旅维景国际大酒店写字楼12

层

咨询联系人：于欣蕊女士

咨询电话：010-83528822

传真电话：010-83528255

八、备查文件

1．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会议决议；

2．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决议。

北京元隆雅图文化传播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5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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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台中宠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减持股份的预披露公告

公司持股5%以上的股东日本伊藤株式会社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

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特别提示：

持有烟台中宠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股份3,000万股（占公司

总股本比例为10.36%，总股本已剔除公司回购股份）的股东日本伊藤株式会社（以

下简称“日本伊藤” ）计划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三个月内（即2024

年6月12日-2024年9月9日） 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不超过2,896,502

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1.00%，总股本已剔除公司回购股份）。

公司收到持股5%以上股东日本伊藤出具的《关于股份减持计划的告知函》，现

将有关内容公告如下：

一、股东的基本情况

（一）股东名称:日本伊藤株式会社

（二）股东持股情况：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日本伊藤持有公司股份的数量为3,

000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0.36%（总股本已剔除公司回购股份）。

二、本次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一）本次拟减持的原因：股东自身财务安排。

（二）股份来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取得的股份（含该等股份首次公开发行后

因资本公积转增股本而相应增加的股份）。

（三）减持方式：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

（四）减持期间：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三个月内（即2024年6月

12日-2024年9月9日）。

（五）减持股份数量及比例：减持数量不超过2,896,502股，即不超过公司总股

本的1.00%（总股本已剔除公司回购股份。 若减持期间公司有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

股本等股份变动事项，减持股份数量将按比例不变的原则进行相应调整）。

（六）价格区间：在遵守相关法律、法规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则的前提下，根据

减持时的市场价格及交易方式确定。

三、承诺及履行情况

（一）股东日本伊藤承诺及履行情况

1、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次发行前已

持有的公司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

2、其若违反上述承诺擅自减持公司股份或在任职期间违规转让公司股份的，违

规减持所得或违规转让所得归公司所有，如未将违规减持所得或违规转让所得上交

公司，则公司有权扣留应付其的现金分红中与其应上交公司的违规减持所得或违规

转让所得金额相等的现金分红。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日本伊藤严格履行了上述各项承诺，且未出现违反上述承

诺的行为，本次拟减持事项亦未违反上述承诺。

（二）公司董事伊藤范和承诺及履行情况

1、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次发行前已

持有的公司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

2、上述锁定期届满后，在本人担任公司董事期间，每年转让的公司股份不超过

本人所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25%；在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本人所持有的公司股份。

3、本人所间接持有的公司的股票在锁定期满后两年内减持的，其减持价格（如

果因派发现金红利、送股、转增股本等原因进行除权、除息的，须按照有关规定作相

应调整）不低于发行价；公司上市后6个月内如股票连续20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

于发行价，或者上市后6个月期末（如该日不是交易日，则为该日后第一个交易日）

收盘价低于发行价，则本人间接持有的公司的股票的锁定期限自动延长至少6个月。

4、本人不因其职务变更、离职等原因，而放弃履行上述承诺。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公司董事伊藤范和严格履行了上述各项承诺，未出现违反

上述承诺的行为，本次拟减持事项亦未违反上述承诺。

四、相关风险提示

（一）日本伊藤将根据市场情况、公司股价情况等情形决定是否实施本次股份

减持计划。 本次股份减持计划存在减持时间、减持数量、减持价格的不确定性，也存

在是否按期实施完毕的不确定性。

（二）日本伊藤不属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本次减持计

划的实施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及持续性经营产生重

大影响，公司基本面也未发生重大变化。 公司将持续关注本次减持的进展情况，及时

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五、备查文件

日本伊藤株式会社《关于股份减持计划的告知函》。

特此公告。

烟台中宠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5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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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炜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不存在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4年5月20日（星期一）14:55

（2）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4年5月

20日的上午9:15-9:25，9:30-11:30和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的

具体时间为2024年5月20日9:15至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召开地点：浙江省平阳县万全轻工业生产基地机械工业区公司会议室

3、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4、召集人：董事会

5、主持人：董事长周炳松先生

6、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

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浙江炜

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7、会议出席情况

（一）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10人， 代表股份106,

637,558股，占上市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6.0914％。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7人，代表股

份106,559,058股，占上市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6.0354％；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共3人，代

表股份78,500股，占上市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60％。

（二）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表决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6人， 代表股份8,

967,880股，占上市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3990％。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3人，代

表股份8,889,380股，占上市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3430％；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3人，

代表股份78,500股，占上市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60％。

（三）出席或列席本次股东大会的其他人员包括公司的全部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见

证律师等。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对以下提案进行了表决：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2023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06,594,058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592％；反对43,5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08％；弃权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8,924,38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5149％；反对43,5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851％；弃权0

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06,637,058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95％；反对5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5％；弃权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8,967,38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44％；反对5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56％；弃权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三）审议通过了《2023年年度报告全文及其摘要》

总表决情况： 同意106,637,058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95％；反对5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5％；弃权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8,967,38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44％；反对5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56％；弃权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四）审议通过了《2023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106,594,058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592％；反对43,5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08％；弃权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8,924,38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5149％；反对43,5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851％；弃权0

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五）审议通过了《2023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106,594,058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592％；反对43,5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08％；弃权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8,924,38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5149％；反对43,5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851％；弃权0

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六）审议通过了《2023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106,637,058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95％；反对5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5％；弃权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8,967,38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44％；反对5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56％；弃权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七）审议通过了《关于〈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4,924,380股， 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1244％；反对43,500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756％；弃权0

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4,924,380股，占出席会议的非关联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99.1244％； 反对43,500股， 占出席会议的非关联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8756％；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非关联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八）审议通过了《关于〈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办法〉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4,924,380股， 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1244％；反对43,500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756％；弃权0

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4,924,380股，占出席会议的非关联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99.1244％； 反对43,500股， 占出席会议的非关联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8756％；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非关联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九）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员工持股计划有关事项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4,924,380股， 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1244％；反对43,500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756％；弃权0

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4,924,380股，占出席会议的非关联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99.1244％； 反对43,500股， 占出席会议的非关联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8756％；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非关联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十）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06,637,058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95％；反对5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5％；弃权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8,967,38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44％；反对5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56％；弃权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表决结果：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得参与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十一）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与考核管理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06,594,058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592％；反对43,5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08％；弃权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8,924,38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5149％；反对43,5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851％；弃权0

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十二）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06,637,058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95％；反对5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5％；弃权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8,967,38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44％；反对5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56％；弃权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表决结果：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得参与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十三）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06,637,058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95％；反对5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5％；弃权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8,967,38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44％；反对5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56％；弃权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十四）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对外担保管理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06,594,058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592％；反对43,5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08％；弃权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8,924,38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5149％；反对43,5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851％；弃权0

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十五）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对外投资管理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06,637,058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95％；反对5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5％；弃权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8,967,38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44％；反对5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56％；弃权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十六）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06,637,058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95％；反对5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5％；弃权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8,967,38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44％；反对5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56％；弃权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表决结果：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得参与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十七）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关联交易管理办法〉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06,594,058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592％；反对43,5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08％；弃权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8,924,38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5149％；反对43,5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851％；弃权0

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十八）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行为规范〉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06,637,058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95％；反对5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5％；弃权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8,967,38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44％；反对5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56％；弃权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十九）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06,594,058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592％；反对43,5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08％；弃权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8,924,38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5149％；反对43,5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851％；弃权0

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本次会议提案7、8、9关联股东已回避表决；提案10、12、16属于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得出席

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一）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

（二）见证律师姓名：徐莹、崔泰元

（三）结论性意见：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

规、《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人员资格

及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 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关于浙江炜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

见。

特此公告。

浙江炜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5月21日


